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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循环”格局下基于资源流动视角探讨我国公共体育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公共体育资源兼具普惠性和稀缺性的“双重”属性，引入市场机制能有效

拓宽资源流动路径。当前，我国公共体育资源流动受阻，主要体现在体制内部资源难以跨“系统”

流动以及体制内向体制外释放资源不充分两个方面。为提升资源流动效率，应首先强化社会各界

对公共体育资源双重属性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从明晰产权和分解产权束的角度激活资源；从融

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探索“公私”合作治理机制的角度畅通资源流动渠道；从构建体育社会组

织依附性自主运行机制、降低行业壁垒，以标准化建设促进规范化经营的角度培育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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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optimization of my country's public sports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flow. Public sports resources have the "dual" attributes of inclusiveness and scarci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s can effectively broaden the flow of resources. At present, the flow of public sports resources in my 

country is hindered,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fficulty of cross-system flow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system and 

insufficient release of resources from within the system to outside the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flow, we should first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ual attributes of "inclusiveness" and "scarcity" of 

public sports resourc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based on these, activate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rifying 

property rights and decomposing property rights; the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platfor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ublic-privat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unblock the channel of resource f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operating mechanism for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lowering industry barriers 

and fostering social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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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基于价值增值，信息、资金和

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

动循环的过程[1]。新发展格局下，“循环”是核心，进

一步促进资源流动，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

济发展内生动力至关重要[2]。“资源配置”指资源在不

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用途的分配与使用。提升资

源循环流动效率，打通流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堵点和

梗阻，让资源从低效益部门流向高效益部门，从供给

过剩的部门流向供给不足的部门，进而才能实现资源

在各个部门的配置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即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3]。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基于资源流动视角探讨我国公共体育资源优化配置问

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尚存在许多问题：资

源利用不充分的现象依然普遍，行政机制占据主导地

位，更深层次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难以实质性推进。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公共体育资源循环流动受阻，诸

多环节存在较为严重的制度性壁垒。在“双循环”战

略下，如何促进公共体育资源的循环流动，提升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效率，以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

多层次的公共体育服务，带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是当下亟需探讨的问题。 

 

1  公共体育资源的内涵与流动路径 
公共体育资源具有“公共性”，其配置规律与非公

共资源存在差异，由于学界对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统一

的认识，因此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概念与内涵进行讨论

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 

1.1  概念：产权主体是“公共性”的来源 

现有研究中，对公共体育资源认识的分歧主要体

现在对“公共性”理解的角度不同。从价值导向角度

来理解的学者强调公共资源“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

价值导向[4]；从资源属性来理解的学者将公共资源与公

共物品(Public goods)的概念结合起来，认为其具有非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5]，并将其进一步分为纯公共物品、

准公共物品[6]；从产权主体角度来理解的学者强调公共

资源的所有者为公共部门[7-8]。 

综合现有研究，结合我国体育公共资源的特点，

本研究认为从产权主体的维度进行理解具有理论层面

的合理性与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原因在于，从价值

导向维度来理解存在外延过大、“公私”混淆的问题。

从资源属性的维度来看，由于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分析角度具有多样性，进而带来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

对于非竞争性而言，任何一种资源都是竞争性与非竞

争性的结合体；对于非排他性而言，资源呈现出非排

他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存在“不必排他”或“不

值得排他”的情况，也存在“不应该排他”的情况[9]，

而“是否应该排他”是不同国家的主动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产权属性的角度将体育

公共资源界定为“体育公共部门或经公共部门授权管

理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总称”。学术界对公共部门

的认识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将行政部门(政

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非营利组织均纳入了公共

部门的范畴[10]；狭义上，将由政府拨款的行政部门和

事业单位认定为公共部门[11]。结合我国体育领域特点，

本研究认为公共体育部门包含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体

育事业单位、官办体育社会组织(全国性体育社会组

织、地方体育总会以及地方单项体育协会)。根据我国

公共资源交易实践与本研究对公共体育资源的定义，

可从“购买”和“出售”两个角度对公共体育资源的

外延进行理解。在开展“购买”活动时，财政资金是

公共体育部门的主要资源。从“出售”角度来看，各

项已经开发(公共体育场馆经营权、赛事运营权、以及

各类赛事、体育组织、运动队赞助权等)或尚有待开发

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均属于公共体育资源的范畴。 

1.2  内涵特征：普惠性与稀缺性的对立统一 

在体育领域，福利性与赢利性，社会公平与发展

效率，盘根错节，相互交织，这一双重特性深刻地影

响着体育资源配置[12]。体育的这种“双重性”源自公

共体育资源所具有的普惠性与稀缺性的对立统一。公

共体育资源具有普惠性，即资源的产出要尽可能不排

他地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求，这是公共资源区别于非

公共资源的核心属性。同时，公共体育资源也具有稀

缺性，这种稀缺性是公共体育资源不完全的非竞争性

所决定的。造成资源不完全非竞争性的原因是多元的，

一方面，同一资源可能具有多维度效用，在发挥不同

维度的效用时竞争性存在差异。例如当“中国女排”

这一无形资产在发挥“凝聚民族团结力”的效用时具

有非竞争性，而当其发挥对某一品牌进行宣传和传播

的效用时，则具有竞争性。另一方面，某些资源的竞

争性程度会随着消耗主体数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当

数量较少时，主体之间不会彼此妨碍，而当超过某一数

量进入“拥挤”状态时，资源的竞争性则会大幅提升。 

普惠性和稀缺性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性体

现在普惠性要求资源的使用要尽可能惠及大多数人

群，而稀缺性又决定了公共体育资源只能惠及一部分

人群。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促使国家和社会对公共

体育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以消耗尽量少的资源、兼

顾尽量多的目标、产出尽可能多的体育商品和体育服

务[13]。统一性则体现在普惠性与稀缺性是公共体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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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可分割的两面，缺失了普惠性，公共体育资源就

丧失了“公共性”；缺失了稀缺性，则丧失了作为“资

源”的根本特性。 

1.3  公共体育资源的流动路径 

公共体育资源的流动存在多重路径(见图 1)所示。

当公共体育资源投入体育行政部门或体育事业单位

后，存在 4 种可能的路径：一是直接被加工并产出公

共体育产品；二是流动至官办体育社会组织；三是流

动至民间体育社会组织；四是流动至体育类企业。类

似的，当公共体育资源分别投入到官办、民办体育社

会组织以及体育类企业时，分别存在 3 种、2 种和 1

种可能的路径。无论公共体育资源流动的路径是哪一

条，其最终都要实现向公众产出公共体育产品或服务。

对于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类企业而言，在对资源进行

加工和生产的过程中，获取一定经济收益是组织生存

的基础，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此

外，图中的 4 类主体均是集合概念，理论上资源可能

在同一类主体内部不同的法人主体之间流动。 

 

 
 

图 1  公共体育资源流动路径 

 

当公共体育资源在体制内部流动时，采用行政机

制配置资源。此时，信息在行政等级组织内部单向传

递，主体之间基本不存在“讨价还价”环节，特定资

源在特定路径上的流动效率较高，在特定系统内的交

易费用较低，但资源配置缺少灵活性，一旦上级部门

决定了资源的投放方向和目标，资源便只能沿着单一

路径流动。当公共体育资源流动至民间体育社会组织

或体育企业时，市场机制参与资源配置，流动路径得

以延伸和拓展。此时，在交易主体之间存在“讨价还

价”的行为，交易费用较高，但资源的流向具有灵活

性，能够根据需求信息和资源稀缺程度调整资源的投

放方向，即资源具有沿着其他方向流动的可能。 

以公共体育场馆为例，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共体育

场馆采用行政机制由体育事业单位直接管理运营。此

时，资源流动的路径为“体育行政部门、体育事业单

位→公众”。当引入市场机制，场馆运营权被分解出来

并交由其他主体配置时，资源流动路径得以延伸。例

如，广元市体育局将广元市澳元体育中心部分场馆(网

球场、游泳馆、风雨篮球等)运营权交由大蜀道体育产

业有限公司。大蜀道体育一方面自主运营游泳池和网

球场，另一方面与成都吾同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

作，对风雨篮球场进行升级改造，并由吾同体育负责

风雨篮球场的运营。由此，网球场、游泳馆的运营权

发生了“体育行政部门→体育企业→公众”的流动，

风雨篮球场的运营权发生了“体育行政部门→体育企

业 1→体育企业 2→公众”的流动。流动起来的场馆运

营权实现了更加精细化的“生产”与“加工”，资源利

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2  公共体育资源的流动困境 
当前，我国公共体育资源流动受阻，制度性壁垒

较高，一方面体制内部资源难以跨“系统”流动，另

一方面大量资源被“锁定”在体制内部，向体制外释

放不充分。 

2.1  体制内部资源难以跨“系统”流动 

体制内公共体育资源受行政机制配置，资源是否

流动、如何流动通常由上级部门决定，资源的直接“加

工”主体没有支配资源流动的权力和动力。同时，与

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条块”分割的组织体系具有

边界清晰、各自相对独立的特点，这也阻碍了资源在

体制内的流动。过去，体制内部资源流动的问题主要

体现在人力资源流动受阻(集中表现在退役运动员安

置问题)、资金从政府单向流入、体育设施使用权流动

不畅等方面[14]。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上述问题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体制内部资源流动不足的现象依然

严重，尤其体现在体制内部体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 

“体教割裂”的问题长期困扰我国体育事业和教

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逐步深入，

虽然在多数市、区(县)一级的体育行政部门和教育行

政部门实现了合并，但省级、国家级行政主管部门的

独立性以及系统内各个事业单位的独立性，使得众多

公共体育资源难以流动，并造成了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竞赛资源的割裂导致两个系统的队伍无法同场竞技，

人为缩小了后备人才选拔的范围。在人力资源流动上，

中小学普遍缺少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体育教师，但与

此同时体育系统退役运动员由于各种制度性壁垒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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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就业，由此造成了供需结构性失衡的矛盾。目前，

“体教融合”已经成为了由国家深改委直接推进的国家

重要议题，促进两个系统之间的资源流动刻不容缓。 

体育系统与体制内其他系统之间资源流动不畅的

现象也较为突出。例如，在公共体育场馆领域，实地

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将公共体育场馆所有权划至当地

国资委，并由旗下的国有企业运营，这表面上实现了

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然而，由于体育系统与国有企

业之间并未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脱离了体育系统的

场馆难以在专业人员上得到补充，同时，很多赛事资

源并未作为公开资源在交易平台公布，仅仅在体育系

统内部流转，且体育部门没有动力为其导入资源，由

此导致场馆难以承接各类体育赛事，有的场馆甚至逐

步丧失了体育功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2.2  体制内向体制外释放资源不充分 

公共体育资源流动受阻的问题还体现在资源被

“锁定”在体制内部，向体制外部释放不充分的现象

上。基于全国公共交易平台发布的信息(交易信息查询

的网址为：http://deal.ggzy.gov.cn/ds/deal/dealList.jsp.)，

可对资源在体制内外的流动情况进行考察。通过该平

台查询到，与体育相关的交易活动主要集中在政府采

购、工程建设领域，少量交易与国有产权相关。利用

该平台，以“体育”为检索词，数据来源为“省平台”，

检索 10 天(2021 年 8 月 4 日至 2021 年 8 月 13 日)的交

易信息，共计搜索到记录 1 119 条，其中政府采购 860

条，占比 76.9%，工程建设 211 条，占比 18.9，国有

产权 26 条，占比 2.3%，其他类型 21 条，占比 1.9%。

在国有产权以及其他类型的交易信息中，以国有资产

的租赁交易信息为主。在政府采购类别的 860 条交易

信息中，逐条阅读交易信息、查询部分交易信息的采

购需求后发现，绝大多数交易为实物类交易，采购对

象包含各类体育器材、设备、政府或事业单位运行所

需的物资等。同时，也存在少量服务类交易，其中与

体育服务直接相关(不包含学校及文艺领域的交易信

息)的交易信息仅有 56 条，根据交易对象的不同，总

结交易信息见表 1。 

 

表 1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某时段部分体育服务类交易信息汇总 1) 

交易服务类别 数量 说明 
体育活动承办服务 17 各类体育赛事、体育活动承办、执行服务 

体育场馆物业(安保)服务 13 各类体育场馆(中心)物业、安保服务 
宣传服务 12 体育赛事、体育彩票等体育相关活动的宣传服务 

咨询服务 4 体育发展相关规划、体育彩票市场调研、运动会标识征集等
咨询服务 

训练保障服务 4 训练场地保障、后备人才测试等训练保障服务 

体育组织管理服务 3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上海)、体育社会组织管理(社区体育配
送)(上海)、创建体育现代化区工作(衢州) 

其他服务 2 派遣人员劳务服务(温州体育中心)、运动技能培训服务(江西
省分宜县“水花行动”) 

场馆运营服务 1 秦皇岛市体育局全民健身中心运营管理服务 
1)资料来源于全国公共交易平台发布的公开信息。 

 

由表 1 可知，除了较为常规的将体育赛事承办服

务、体育场馆物业(安保)服务交由市场主体承担以外，

浙江省体育局将“2021 年重大赛事以及全民赛事的宣

传项目”单独拆分出来，并交由专业的体育传媒公司

(浙江《体坛报》社有限公司)负责执行。上海市体育

局将“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以

800 万的成交金额与上海市体育总会达成合作；将

“2021 年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这一工作与上海市社

区体育协会以 385 万的价格达成采购协议。在竞技体

育领域，绍兴市体育局通过向绍兴市奥体中心运营管

理中心购买场地服务的形式，保障绍兴市各支运动队

的训练。 

除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外，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华奥星空体育产业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也发布

了部分公共体育资源交易信息。其中，华奥星空体育

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主要为体育总局各直属单位和全国

性单项体育协会发布产权交易信息。自 2019 年 12 月

上线第一条挂牌信息以来，截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

发布交易信息 164 条，交易对象主要集中在体育组织

(协会、国家队)相关权益(供应商、合作伙伴等权益)、

体育赛事相关权益(运营权、承办权、冠名权等)上。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公共体育资源交易

在实践领域已经逐步开展。然而，从“购买”角度看，

目前绝大多数交易为实物类交易，服务类交易较少，

虽然部分地区进行了有益尝试，但范围较为有限。从

“出售”角度来看，交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全国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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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一级的交易活动尚不多见。总体上看，我国

公共体育资源交易活动的数量、覆盖的范围均有待提

升，政府面向社会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模式尚未在全

国铺开，由体育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直接提供公共体

育服务的现象普遍存在。 

 

3  促进公共体育资源高效流动的对策 
破解公共体育资源流动受阻的困境，首先要将其

从既有的“锁定”状态激活，其次资源应拥有流动渠

道，最后流动起来的资源要有更加合适的主体对其进

行“深加工”。上述 3 点可以概括为资源流动“三要素”，

三者缺一不可。同时，公共部门对公共体育资源所具

有的普惠性与稀缺性“双重”属性的正确认知，则是

“三要素”得以实现的前提。 

3.1  强化对公共体育资源“双重”属性的正确认知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体育部门对公共资源普惠性

的认识具有“整体化”“全面化”的倾向，同时对资源

稀缺性的认识存在不足。现实中，公共体育资源可能

与不具有普惠性的资源嵌套在一起,共同表现为完整

的资源。例如公共体育场馆中的运动空间具有普惠性，

应该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场馆中还

存在大量的非运动空间，这类空间不但不具有普惠性，

还往往具有较高的商业利用价值。 

公共体育部门应充分意识到这些嵌套在普惠性资

源内部的非普惠性资源可能具有较高的商业开发潜

力。提升这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将所获收益“反哺”

给普惠性资源，有利于产出高质量的公共体育产品(服

务)。此外，通过实地调研还发现，部分地区的体育行

政部门能够正确地意识到资源的“双重”属性，但地

方政府领导对公共体育资源稀缺性认识不足，并造成

一些改革方案只能在体育系统内部通过，却难以真正

颁布实施。由此，不仅要扭转公共体育部门的认识偏

差，也尤其要加强地方政府领导对公共体育资源“双

重”属性的正确认识，这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下，优化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前提。 

3.2  激活各类公共体育资源 

激活公共体育资源使其从“锁定”状态转变为“可

流动”状态是资源流动的前提。资源流动也就意味着

资源在各个生产主体间进行交易，交易的本质是产权

的交易，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

配置的前提[15]303。因此，只有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资

源交易才成为可能。 

1)明晰产权主体：理清公共体育部门内部权责关系。 

本研究将公共体育部门界定为各级体育行政部

门、体育事业单位、官办体育社会组织的总称，即公

共体育部门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各层级、各类别公共

体育资源的产权主体有不同的“代理人”。理论上，公

共资源的产权主体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后文探讨的产

权主体均是从“代理人”角度进行的考察。同时，对

各个层级的公共体育资源拥有最终支配权的实际为地

方政府的决策机构，并非体育行政机构。但是为了分

析的方便，除特别说明以外，不对体育行政部门和地

方政府决策机构进行区分。由此，明晰产权主体首先

应该明确资源在公共体育部门内部的权属情况。对于

实物类公共体育资源而言，由于产权主体的占有是实

际的，产权归属较为清晰，但非物质类公共体育资源

的产权归属则存在不够明晰的情况。 

以体育赛事为例，最新出台的《体育赛事活动管

理办法》[16]、《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

服务的意见》[17]中规定了赛事监管、管理职能的责任

主体，也对“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的概念进

行了界定，但是并未阐明体育赛事这一无形资产的产

权主体是谁，也未阐明某一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

才能成为赛事产权主体。再根据《集体商标、证明商

标注册和管理办法》[18]第六条规定:“申请以地理标志

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的，还应当附送管辖该

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人民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

批准文件。”根据该规定，任何赛事若要冠以“某某县、

市、省”，都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这也就意味着

这些赛事的产权主体实质上是地区人民政府或行政主

管部门，但这些部门在实践中的具体指代则可能存在

模糊地带，例如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主办权的归属问

题就曾在大体协和原大篮协之间出现过纠纷，并严重

影响了该项赛事的发展[19]。 

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公共体育资源各具特点，

公共体育部门应对现有资源进行全面梳理，结合资源

特性与现实发展需要，明晰公共体育资源在各级体育

政府部门、体育事业单位、单项协会或相关协会之间

的权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责任与义务。这不仅

是激活公共体育资源的关键，也是各级各类体育协会

在“后脱钩”时代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2)分解产权束：拆分归属权与使用权。 

产权(property-rights)是一个复数概念，具有“一

束产权”的复数性质。正如德姆塞茨在讨论产权问题

时，使用“a bundle of rights”或“two bundles of rights”

对产权进行描述[20]。作为权利束，理论上可将其分解

成不同的权利项(简称权项)，并在将不同权项分配给

不同主体，由此就实现了产权束的分离。归属权是产

权束中一项根本性权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归属

权拥有者具有决定其他权项是否分离、如何分离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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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5]68，公共体育资源的产权主体为公共体育部门正是

在归属权主体这一意义上进行的讨论。 

并非所有公共体育资源都具有可流动性，只有当

资源的产权束能够进行有效分解时，分解出的“使用

权”作为交易标的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才能实现公

共体育资源的流动。对于非耐用性的体育实物类资源

而言，由于对资源的消耗是一次或少量次数的，因此

难以对产权束进行有效分解。除此以外，无论是具有

耐用性的实物类资源还是不具有实物形态的公共体育

资源，均可对其产权束进行分解。 

公共体育资源产权束可分解为多种形式，本研究

将从产权束中分解出的权项统称为“使用权”。在实践

中“使用权”所蕴含的权能根据资源类型的不同存在

差异。例如，从公共体育场馆产权束中分解出的“使

用权”通常是指“使用场馆空间开展经营活动”的权

利。实践中，公共体育场馆“委托-运营”模式在本

质上就是把场馆的使用权分解后交易给社会力量。近

年来，我国涌现出一批专业场馆运营商，如中体产业、

珠江文体、中奥体育、华熙国际、佳兆业体育等，这

些企业在获得场馆使用权后，为场馆运营注入了专业

力量，提升了场馆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赛事领域，从官办体育赛事产权束中分解出的

“使用权”所对应的权能丰富多样，即可能包含对赛

事进行传播的权利(转播权)、使用赛事名称进行赛事

宣传、赛事招商等活动的权利，还可能包含利用赛事

名称或相关标识进行衍生品开发等各种各样的权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赛事主体积极尝试将赛事转播权、

运营权等各项权利交易给专业的市场主体。例如，央

视体育频道，咪咕体育、优酷体育、PP 体育等多家专

业赛事转播机构迅速发展，获取了多项官办赛事的转

播权。再如，在赛事运营领域，跑步、篮球、冰雪等

多个项目中涌现出一批专业赛事运营商，例如阿里体

育获得了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7 年(2018—2025

年)的独家商务运营权。目前，经过 3 年的运营，CUBA

赛事体系逐步完善，参与人数不断扩大，赛事影响力

逐年提升。 

各类公共体育资源产权束的分解模式各具特点，

总体而言，应坚持以下几点原则：第一，积极鼓励各

级公共体育部门探索适合各类型、各项目公共体育资

源的产权分解模式，在政策层面给予足够的探索空间。

公共体育部门作为直接从事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

体，能够敏锐地察觉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耦合

程度，最能够切身体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

地方，也最有可能探索出最合适的产权分解模式。第

二，对于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良好验证的经验(如

分解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权、赛事运营权等)，应进一步

扩大改革范围，在更多地区开展，尤其在中西部地区

进一步推广。第三，产权束的分解既要兼顾公共体育

资源的普惠性，也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在

实地调研中，体育企业的负责人曾发出“他们(公共体

育部门)把肉吃了，我们只能喝汤”的感叹。因此，不

能以“甩包袱”的心态对公共体育资源产权束进行分

解，而要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配置专业化水平的角

度，积极探索公共体育资源产权束分解模式。 

3.3  畅通公共体育资源流动渠道 

明晰了产权的公共体育资源从“锁定”状态转变

为“可流动”状态，但要真正实现流动，通畅的渠道

不可或缺。在体制内部，应深化行政机制改革，打破

制度性壁垒，建立跨系统的协作治理模式，着力推进

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等其他系统之间的资源流动与融

合。在畅通体制内外资源流动渠道方面，应将各类可交

易公共体育资源积极融入现有交易平台，同时，增加制

度供给，积极探索兼顾普惠性的公私合作治理机制。 

1)融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积极发掘可交易权项。 

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已经

建立了涵盖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

出台了相关制度和交易目录。各级公共体育部门应积

极利用现有平台，将可交易的各类公共体育资源融入

其中开展交易活动。在国家发改委最新印发的《全国

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21]中，列出了 9 大类公共资源。

同时，各个地区也制定了更加细致的公共资源交易目

录。《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1 年版)》[22]列出了

87 项交易内容，除了较为常见的有形资产交易项目以

外，还列出了各类无形资产、服务的交易内容，总结

其中与公共体育无形资产相关的资源，多项公共体育

资源均可纳入交易平台。 

此外，根据前文所述，除了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以外，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华奥星空全国体育产

业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也在探索开展各类体育产权交易

活动。交易平台的重复建设客观上也是一种公共资源

的浪费。在现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已经存在的情

况，积极开发各类公共体育资源并纳入现有平台是一

种更加实用和高效的选择。 

2)增加制度供给：探索兼顾普惠性的公私合作治

理机制。 

公共体育资源市场化过程中，需求表达决策制度

缺失、公平竞争制度不完善、监督评价制度不健全均

是政府制度供给不足的表现[23]。除此以外，通过实地

调研后发现，公共体育部门对政府出台“公私”合作

治理的相关指导性意见具有迫切需求。部分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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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具有一定的改革动机，但由于缺乏经验，且在

实践中其他地区曾出现过公共体育资源过度商业化等

现象[24]，于是担心将资源交由市场主体运作后可能出

现的有损公共体育资源普惠性的种种问题，并最终导

致改革想法难以实施。探索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

的合作治理机制，增加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是畅通

公共资源流动渠道的关键之举。不同层级、不同类型

的公共体育资源各具特点，其合作治理经验与模式也

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应坚持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坚持公共体育资源的“公共性”，杜绝借由

市场化改革将公共体育资源私有化，进而带来国有资

产的流失。因此，应在产权分解的前提下，坚持公共

体育资源的归属权主体始终为公共部门。同时，公共

体育部门要充分履行对公共资源配置的监督权，建立

对资源配置效果的过程管理与结果评价机制，确保公

共体育资源与体育部门“分而不离”。第二，系统梳理

和总结国内现有经验与教训，出台适用于各类公共体

育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指导性意见或合同示范性文本，

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公共体育资源使用权分离后，政府

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公共体育场馆

实行委托运营领域，湖北省于 2017 年出台了《湖北省

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合同示范文本》，为更多的公共

体育场馆实行委托运营提供了参考。第三，结合各地

区实际情况，采取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在改

革初期分解部分资源而非全部资源的使用权，在合作

中总结经验，并逐步扩大使用权分解范围。第四，对

于公共体育资源中相关的重大资产项目，建议在产权

分解初期优先考虑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这对于

确保公共体育资源普惠性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也是

践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3.4  培育各层级、各类型体育社会力量 

促进公共体育资源高效流动，不仅要有被激活的

资源、畅通的渠道，还要在体育行政部门与事业单位

之外，形成强大、专业的社会力量，才能对公共体育

资源进行“精加工”。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力量总体而

言相对薄弱，体育社会组织存在社会影响力有限、公

信力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体育类企业近年来

虽然在数量上得到了极大提升，但除体育用品行业以

外，具有较强盈利能力、较大规模的体育上市公司还

较为鲜见。正是由于社会力量薄弱，导致改革实践中

存在一个悖论：由于社会力量发育不全，体育行政部

门与事业单位无法将资源投入市场进行配置，即“给

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而公共资源越集中在行政

部门与事业单位手中，就越不可能培育出强大的社会

力量。为了突破这个悖论，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

力量，从提升自主性和专业性的角度，进行改革与培育。 

1)培育体育社会组织，构建依附性自主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公共体育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政府“越

位”现象突出，较为集中的体现在行政力量对社会组

织的过度干预，导致其难以独立、自主经营，行政职

能的过度入侵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也使

得体育社会组织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无法改变资源

配置的传统利益结构[23]。实际上，不仅在体育领域，“强

国家”的存在使得在我国权力的逻辑具有主导性，我

国社会组织在总体上均具有依附式自主的特征，同时，

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两个概念，并不能混同，两者存在

多种可能的组合，并构成某种统一体[25]。 

由此，对于体育社会组织而言，忽视其与政府之

间的权力关系是不现实的，承认其与体育行政部门之

间的依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在微观层面提

升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专业性，是培育体育社会组织

切实可行的策略。现有研究表明，很多官办服务型组

织是政府为了顺应某种体制性压力而设立的，这类组

织自主性的强弱较多取决于领导人相对于政府部门的

谈判能力[25]。基于此，为了增加体育社会组织的自主

性，便可从领导人的选派与任用方面入手。在提升专

业性方面，应逐步转变过去“上传下达”的思想观念，

广泛吸纳来自企业、高校等领域的人才，加强专业能

力培训，不断提升社会组织专业性。 

2)培育体育市场主体，降低行业壁垒，以标准化

建设促进规范化经营。 

体育市场主体在逐利的动机下，具有敏锐地收集

公众需求信息并深度挖掘公共体育资源利用潜能的激

励，由此，体育市场主体应在公共体育资源配置过程

中发挥更大作用。培育体育市场主体，一方面要打破

行政性垄断和限制竞争的种种人为不合理壁垒，出台

竞争性政策，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另一方

面也要根据交易资源的特点，分类建立健全对市场主

体的管理体系，尤其当交易所涉及的活动具有一定风

险时，则应对市场主体的资质、专业能力等方面进行

严格审查。 

此外，通过体育标准化建设促进体育市场主体规

范化经营是培育市场主体的良好抓手。标准化在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引

领性作用[26]。体育标准化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形成更

加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市场主体不断提升

供给能力和水平。在相关标准的约束下，市场主体的

经营活动、产品(服务)水平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评定，

公共部门与消费者也能更加高效地识别出各类市场主

体的真实能力，尽可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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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建立了“团队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

家标准”的标准体系，应积极鼓励各项目、各类别体

育协会牵头，吸纳市场主体代表、学界代表共同参与

标准条款的起草。目前，我国体育标准化建设已经启

动并逐步推进，在未来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形成符合

体育行业特色、运动项目特色的标准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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